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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清理公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

济政办发 〔２０１８〕７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清理我市公有

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取消单位实物分

房和售房，逐步建立以货币化分配为核心

的住房制度改革新机制，根据国家和省有

关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清理范围

市区 （不含长清区、章丘区）直管

公房成套住房和单位自管成套住房 （不

含市直机关统建住房和１９９８年年底以后
的集资建房及单位购买住房）。

二、基本原则

坚持房改政策严肃性和与上级精神一

致性原则；坚持一个家庭享受一次标准内

房改购房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

原则。

三、处理意见

（一）关于购房申请人资格问题。购

买公有住房的主体为家庭 （夫妻双方），

购房人须为本住房合法承租人，夫妻双方

至少有一方具有我市城镇常住居民户籍。

（二）关于购买现住房问题。已办理

一、二、三期公有住房出售审批手续，尚

未办理购买资格审核手续的，审批手续一

律作废。符合此次购房条件的，按照我市

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政策执行，申请人的婚

姻状况及职务职称以申请房改的时间节点

为准，出售面积以市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

面积为准。

（三）关于单套住房超标购买问题。

单套住房已达到或超过出售公有住房面积

控制标准的，面积控制标准以内的价格按

照我市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政策执行，面积

控制标准以外的价格执行房改评估市场

价。单套住房已达到或超过房改面积控制

标准的，不得购买第二套公有住房。

（四）关于两套住房超标购买问题。

两套公有住房超标购买必须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１．单套住房均达不到房改面积控
制标准，合并计算超过房改面积控制标准

的；２．拟购住房的承租时间为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底前的 （拆迁安置房的承租时间以

被拆迁住房承租时间为准）；３．经本人
申请、工作单位批准并公示、住房产权单

位批准。面积控制标准以内的价格按照现

行房改政策执行，面积控制标准以外的价

格执行房改评估市场价。

（五）关于一套住房转让或拆迁后再

购买问题。拥有两套公有住房，其中未达

到面积控制标准的一套已转让或享受了货

币化拆迁政策，拟购另一单套已达到面积

控制标准的住房时，应当先将已转让所得

全款 （含利息）或被征收房屋补偿收益

全款 （含利息）与腾退住房应退价款的

差额上交市财政后，可视为退房，方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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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政策购买。转让所

得全款以当年转让时所交税费的计费基数

为准，利息按照年利率１．７５％计收，出
售或拆迁不足１年的按照０．３％的利率计
收。

（六）关于离异后再购买住房问题。

夫妻双方购买一套公有住房后，由于婚姻

变化判归一方，另一方拟购其他公有住房

时，应与原购买的公有住房面积合并计

算。已购买和拟购买的公有住房均达不到

房改面积控制标准，但合并计算超过新购

房人面积控制标准的，标准以内的出售价

格按照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政策执行，标准

以外的出售价格执行房改评估市场价；其

中一套已达到房改面积控制标准，离异时

间在本通知印发之前的，经本人申请、工

作单位批准并公示、住房产权单位批准

后，可按房改评估市场价的１．２倍加价购
买，房产性质仍为 “房改房”。

（七）关于手续不全公有住房办证问

题。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确权资料不全的公

有住房，具有土地使用证或合法用地文件

的，可在售房单位 （或管理单位）出具

保证书并冻结相应售房资金的前提下，向

符合条件的承租家庭按照现行房改政策出

售，不动产登记部门为申请家庭办理房改

售房不动产权证。

（八）关于房改评估市场价确认问

题。房改评估市场价 ＝房改市场价 ×２．５
＋楼面地价。
１．房改市场价 ＝折旧后的房改成本

价×２．５。折旧后的房改成本价按照 《济

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我市房改

售房有关问题的通知》 （济房政字

〔２０１５〕７３号）相关规定执行。
２．楼面地价按照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城区及市区部分建制镇 （街道）

驻地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济政发

〔２０１４〕１７号）公布的市国有土地基准地
价的楼面地价执行。

（九）关于腾退住房处理问题。不符

合或未按照本通知规定处理的公有住房必

须腾退。腾退的公有住房，一律不得重新

分配并按房改政策出售。市级机关事业单

位清理出的腾退住房，统一交市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变现处理，变现资金纳入市财政

公有住房出售专用账户；区级机关事业单

位清理出的腾退住房，统一交区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变现处理，变现资金纳入区财政

公有住房出售专用账户；企业清理出的腾

退住房，由产权单位负责处理；直管公房

清理出的腾退住房，由各经营管理单位进

行市场化经营管理。

（十）关于维修资金划转等问题。以

房改成本价出售的公有住房，所缴维修资

金按照原房改政策执行；以房改评估市场

价出售的超面积控制标准住房，维修资金

按照多层和平房每平方米６０元，高层每
平方米１２０元归集，所需资金从售房款中
划转。清理公有住房出售过程中产生的测

绘、评估、登记、税费等有关费用，可从

售房款中列支。

（十一）关于公有住房出售期限问

题。我市公有住房出售受理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

导。我市清理公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

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

作的重要举措，是整顿 “四风”、反腐倡

廉、从根本上遏制违规建购职工住房的基

本要求，更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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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

站位，坚定不移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市住

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清理公

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组织领导

和协调推进，有关区政府、市有关部门要

建立相应协调推进机制，扎实稳妥地做好

清理公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相关工

作。

（二）积极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任务分工，认

真履行职责，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明确清理公

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涉及的相关申

请、审核程序，做好计价审核、房屋测

绘、确定评估机构、建立档案等工作；市

财政部门负责做好售房款收缴工作，会同

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明确腾退住房变现相

关程序；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做好确权发

证工作；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做好腾

退住房变现的实施工作；市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负责企业公有住房出售过程中涉及相

关工作；各有关区政府负责做好本辖区公

有住房出售和腾退住房变现相关工作；各

售房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严把购房资格

审查关，严格执行各项政策规定，认真梳

理本单位应腾退的住房，切实解决好本单

位公有住房出售历史遗留问题。

（三）强化监督检查，严肃工作纪

律。监察机关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对相

关部门移送的隐瞒实情、出具虚假证明等

违反房改政策问题，以及转移、明退暗

占、占而不退住房和不执行本通知规定，

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纪检监察对象，

予以调查处理，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长清区、章丘区及各县可参照本通知

精神，做好本辖区清理公有住房出售历史

遗留问题工作。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整合

工作方案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１９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济南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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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进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整合
工作，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根据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的意见》（鲁

办发 〔２０１７〕３２号）、《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政务服务热线整合工

作方案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１７〕１７９
号）以及 《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工作的意
见》 （济发 〔２０１７〕１５号）精神，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

照全省政务热线整合工作部署要求，坚

持 “一号受理、各级联动、方便市民、

服务决策”和 “以市民为中心，以问题

为导向”的工作思路，加快推动 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通过发挥热线

“连心桥”作用，进一步畅通民意诉求

表达渠道，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为

民服务水平，努力开创我市热线工作新

局面，为 “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

城”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

按照 “以整合为原则，不整合为例

外”的工作方针，全市各部门 （单位）

分设的服务热线 （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０等紧急
类热线除外）须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底前全部
整合到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平台，实现
１２３４５一个号码对外统一受理群众诉求，

切实提升热线服务水平。同时，完成各部

门 （单位）热线工作机构的人员、编制、

业务等整合工作。整合期间，各部门

（单位）服务热线要按照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
热线的受理、转办、回访、分类、考核等

标准执行。

三、整合方式

各部门 （单位）原服务热线号码撤

销，直接并入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平台。
整合完成后的部门 （单位）热线号码可

设置１个月的过渡期，期满后自行撤销。
撤销后，市民拨打部门 （单位）原服务

热线号码时，电话语音将提示：“您所拨

打的电话业务已转移到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
线，请稍候”，由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统
一受理市民诉求，直办类诉求由１２３４５市
民服务热线直接办理，转办类诉求由其转

办至相关部门承办。对受理量较大的部门

（单位）服务热线，待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
线扩容增席工作完成后全部整合到位。

四、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 （２０１８年２月中
旬前）。成立全市热线整合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热线整

合相关工作；制定全市热线整合工作方

案，明确部门分工、实施步骤和推进措

施；对部分部门 （单位）服务热线基本

情况开展调研摸底，重点摸清其机构、人

员、运行成本、设备设施、工作流程、业

务指标、服务能力等情况，完成人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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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经费等方面的数据测算报告，为热线

整合工作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市有关部

门 （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扎实做好热线

整合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实施整合阶段 （２０１８年５月底
前）。热线整合前，各部门 （单位）服务

热线的人、财、物等一律冻结；整合期

间，各部门 （单位）的热线工作人员、

经费仍由原部门 （单位）管理；整合后，

采取合并划转方式，完成人员和经费划拨

工作；进一步满足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整
合工作需要，最低扩容２００个座席、增加
３５０名热线受理员，并增加相应受理场
地；完成座席安装及软、硬件设备设施配

套，升级热线系统平台，实现与各部门

（单位）信息系统的接口测试，做好通讯

线路和软、硬件设备设施的融合等工作。

今后，各部门 （单位）原则上不再新建

其他服务类热线。

五、职责分工

（一）市编办。负责对各部门 （单

位）服务热线机构、人员等情况进行摸

底，摸清相关机构、编制和人员现状，并

研究提出调整方案。

（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落实热线运行管理人员调配充实工作，将

具有行政、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一并划转

至市热线办或市热线运行中心。

（三）市财政局。负责热线整合建设

的经费保障工作。

（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制定

热线扩容建设场所方案，提供相关场所及

服务保障，并配合市热线办做好相关硬件

设施的改造工作。

（五）市审计局。负责做好热线整合

后的各项审计工作。

（六）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对全市

热线整合工作进行宣传报道。

（七）中国联通济南分公司。负责研

究制定热线整合扩容坐席所需场所和人员

的技术报告，并组织实施；充实热线受理

人员，抓好热线整合过程中的技术、人员

保障和热线号码、线路调整，并做好各部

门 （单位）原服务热线聘任制人员的接

收工作。

六、保障措施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１２３４５市
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

明确分工，强化措施，确保全市热线整合

工作有序推进。成立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
线整合工作领导小组 （名单详见附件），

负责全市热线整合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市有关部门 （单位）要建立相应

组织领导机制，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

责，安排专人负责，明确推进措施，积极

沟通协调，确保热线整合工作按期顺利完

成。要加大对热线整合工作的督导力度，

对工作推进不力、整合进展缓慢，以及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单位和个人，市

有关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依纪依规严肃问

责。

附件：济南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整
合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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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裸露土地绿化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２０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济南市裸露土地绿化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３日

济南市裸露土地绿化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城区裸露土地绿
化工作，防治扬尘污染，改善空气质量，

美化城市环境，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深

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 “十大行动”、 “十

大措施”的工作部署，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紧紧围绕 “打造四个中心，

建设现代泉城”总体部署，对标 “１＋
４５４”工作体系要求，以减少裸露地面扬
尘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按照属地

管理、条块结合、全面覆盖的要求，动员

社会各方力量，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裸

露土地绿化行动，实施网格化、动态化、

精细化管理模式，逐步建立裸露土地绿化

长效机制。

二、主要任务

裸露土地绿化要坚持 “本土化、野

趣化、自然化”的原则。绿化品种选择

应以本地植物为主，优先考虑速生、抗性

强、绿化覆盖效果好、苗源充足的品种。

施工方式应兼顾四季，简单易行，便于养

护管理，利于冬春季土地有效覆盖。

（一）城区裸露山体绿化。结合实施

山体绿化提升三年行动，对城市内的破损

裸露山体进行适度修复，增植苗木，实施

绿化美化。坡度较小的，可在破损面底部

砌筑种植池，种植爬山虎、五叶地锦等植

物向上攀爬，对破损面形成覆盖。坡度较

大的，破损面下如有充分空间，应构建分

层梯次绿化地形，以乔、灌、草、藤复层

配置绿化。对于陡峭的山体破损面，可通

过挂网喷播、生物袋技术、高次团粒技术

等实施绿化，或设置攀援网，栽植爬山

虎、五叶地锦、紫藤、凌霄等植物进行绿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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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结合部与城市近郊裸露土

地绿化。对城郊道路及其支路两侧的裸露

土地，实施乔灌木结合绿化，并撒播花卉

组合或栽植麦冬、扶芳藤等地被植物进行

覆盖。城市近郊的边角荒弃土地，应以培

育自然植被为主，局部自然植被覆盖差的

地块，补充撒播耐粗放管理的草种或花卉

组合，加以适当管理，使其尽快形成地面

绿化覆盖。城市近郊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

贫瘠裸露土地，可建设经济林、生态林、

防护林等。城市近郊的冬闲农田，提倡播

种小麦或菠菜、莴苣、荠菜等抗寒性蔬

菜，实现对冬春季土地有效覆盖。

（三）城区公共区域裸露土地绿化。

对城区道路、公园景区、大型公共建筑周

边的裸露土地实施乔灌木和地被补植，做

到无绿化死角。对面积较小的裸露土地，

以种植乔木绿化为主，树下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生态透水铺装或栽植地被植物；面积

较大的，建成兼具使用功能和景观效果的

街头游园。因人为践踏、汽车碾压等形成

的裸露土地，根据现场需要，及时补植地

被植物或设置汀步道。对缺株的行道树进

行全面补植。对裸露树池，采取加盖树池

盖板或满栽地被植物等防尘措施进行生态

覆盖。对背景林下裸露地面，采取栽种二

月兰、麦冬、小叶扶芳藤等地被植物进行

绿化。

（四）城区内铁路、公路两侧裸露土

地绿化。对铁路、公路两侧可绿化的裸露

土地实施绿化，采取增加龙柏、雪松等常

绿树种栽植比例，建设以乔木、灌木和地

被复层种植为主的防护林带，以及培育近

自然植被群落等措施，增强滞尘能力，美

化沿线景观，打造绿色生态长廊。对沿线

绿化档次低的绿地实施提升改造，对节点

等重要部位进行高标准景观绿化。

（五）城区河道两侧裸露土地绿化。

对河道外滩裸露地面进行景观绿化，栽植

垂柳雄株、枫杨等耐水湿植物，建设河道

防护林带，将部分节点建成小游园，设置

健身休闲设施。对季节性干涸的河道加强

保护，培育自然植物群落，或种植低矮、

不影响泄洪的草本植物进行绿化，具备条

件的，可因地制宜建成城市湿地公园。

（六）庭院、小区裸露土地绿化。对

老旧庭院、小区进行绿化改造提升，做到

见缝插绿，实施立体绿化。更新退化草

坪，种植麦冬等易养护的地被植物，并补

植街巷行道树。对面积较小的小区裸露地

面可建成花坛或花池；面积较大的可建成

社区游园广场，增设休闲健身设施，完善

服务功能。

（七）高架桥桥柱及桥下裸露土地绿

化。对高架桥桥柱实施立体绿化，采取钢

管辅助、柱体挂网等措施，便于攀缘植物

生长增绿。在不影响结构安全的前提下，

对位于绿化用地内的桥柱，可直接栽植爬

山虎、五叶地锦、常春藤等攀援植物；对

位于铺装场地内的桥柱，采用花箱或下挖

覆土种植的方式进行绿化，栽种爬山虎、

五叶地锦等，配以凌霄、藤本月季、蔷薇

等开花植物，增添立体绿化景观效果。对

桥下裸露土地，以栽植玉簪、麦冬、扶芳

藤等耐阴地被植物为主。

（八）城区主次干道附属绿地路沿石

整治。对城区主次干道与绿地有关的路沿

石进行摸底调查，有缺失、破损的及时补

齐整修，无路沿石的要进行设计安装。路

沿石低于绿地的，采用降土或抬高路沿石

方式，防止泥土冲刷污染路面。

三、进度安排

为加快推进我市裸露土地绿化治理，

切实减少扬尘污染，２—５月，在全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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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集中开展裸露土地绿化专项整治行

动，确保完成年度全市裸露土地绿化任

务。各相关单位务必在前期摸底的基础

上，于２月底前完成再调查、再摸底工
作，填写城市裸露土地绿化调查统计表

（详见附件１），并制定实施方案，做好施
工准备，确保５月底前完成主要任务中的
第二至第八项。施工过程中，要按照大气

污染治理有关要求，签订扬尘治理承诺

书，加强施工工地管理，防止扬尘污染。

自３月１日起，启动裸露土地绿化旬报工
作，每月９日、１９日、２９日前，各县区
（含济南高新区、市南部山区，下同）、

各有关单位要将裸露土地绿化工作进展情

况及旬报进度表 （详见附件２）报送市林
业和城乡绿化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各县区政府 （含济南高新

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会，下同）

作为责任主体，负责辖区裸露土地绿化的

调查摸底、组织实施工作。要快动员，快

部署，快开工，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市林

业和城乡绿化局负责做好全市裸露土地绿

化整治的督促指导和考核工作。

（二）强化摸排，防止遗漏。在前期

摸底汇总的５５万平米裸露土地的基础上，
各县区主管部门要对辖区裸露土地再次进

行全面排查，以城乡结合部道路、城中村

道路为排查重点，逐一核实土地权属、地

块面积、立地条件等，制定裸露土地绿化

行动推进计划，明确工作目标、推进措施

和责任单位，确保每一块裸露土地的绿化

责任全部落实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扎实

推动裸露土地绿化工作有序开展。

（三）严格考评，加强督导。建立严

格的督查考核制度，对各县区政府及市相

关部门、单位实施裸露土地绿化情况进行

督查考核。督查考核实行每月一检查，每

旬一调度，２０１８年５月底实施工作考核，
并形成相关督查考核报告，向社会公布。

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成立督导组，分片包

区进行全面督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

务。

（四）加大投入，提高效率。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裸露土地绿化资金投入

力度，在招标程序上开通绿色通道，提高

工作效率，保障裸露土地绿化行动快速有

效开展。公共领域裸露土地绿化以各县区

政府投入为主，市级财政给予一定奖补。

其他裸露土地绿化要列入项目开发和工程

建设成本。各县区可与扶贫工作相结合，

引导村 （居）民对边角空闲地实施绿化

种植，利用大面积闲置土地建设储备苗

圃。

（五）加强宣传，全民参与。充分利

用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开设专栏，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报道开展城市裸露土地

绿化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实际效果，多侧

面、多角度实施跟踪宣传和专题报道。通

过 “啄木鸟在行动”、拨打市民服务热线

等方式，发动新闻媒体、市民群众对裸露

土地进行举报和监督，营造全社会广泛参

与的良好氛围。

附件：１．２０１８年济南市城市裸露土
地绿化调查统计表 （略）

２．２０１８年济南市城市裸露土
地绿化旬报进度表 （略）

３．城市裸露土地绿化植物推
荐品种 （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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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区山体绿化提升和
山体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２１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济南市城区山体绿化提升和山体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

济南市城区山体绿化提升
和山体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办好民生
实事的要求，加快推进城区山体绿化提升

及山体公园建设，确保２０２０年实现城区
山体绿化全覆盖目标，打造显山露水、林

城一体、生态良好的美丽泉城，现制定实

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改善市民生活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形象为目标，秉持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和 “显山露水”的理

念，按照 “保泉必先保山、保山必先保

林”和 “本土化、野趣化、自然化”的要

求，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安排、

分步实施的原则，高水准规划，高起点建

设，高质量推进，实施城区山体绿化提升

及山体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全面实现城区

山体绿化全覆盖，提升国家森林城市、园

林城市品质，让广大市民拥有更多绿色获

得感和幸福感。自２０１８年起，利用３年时
间改造山体 ７２座，绿化提升面积 ２００２２
亩，其中绿化提升山体６２座、绿化提升面
积１８６７１亩，新建山体公园１０处、绿化提
升面积１３５１亩。同时，在已完成绿化提升
山体中再建设１０处山体公园，实现城区山
体绿化全覆盖。

二、主要任务

（一）山体绿化提升。２０１８年完成山
体绿化提升３５座、面积８３５５亩。其中，
历下区 ３座 ４５４亩，市中区 １３座 ４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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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历城区７座１１５７亩，济南高新区５
座９７１亩，市南部山区２座７１２亩，市林
业和城乡绿化局５座３２４亩。
２０１９年完成山体绿化提升１８座、面

积５２００亩。其中，市中区１０座３０８１亩，
历城区２座５９１亩，长清区４座７５７亩，
市南部山区１座５９２亩，市林业和城乡绿
化局１座１７３亩。
２０２０年完成山体绿化提升 ９座、面

积５１１６亩。其中，历下区 １座 ５５５亩，
市中区６座３２５９亩，历城区２座５２９亩，
市南部山区７７３亩。

（具体任务分工详见附件１）
（二）山体公园建设。２０１８年开工建

设山体公园２０处 （其中１０座山体需绿化
提升，面积１３５１亩），２０２０年全部建成。
其中，历下区１处为荆山；市中区９处，
分别为白马山、大北山、马武寨、小东

山、小龟山、鏊子山、长更山、元白山、

双山顶；历城区３处，分别为将山、西山
坡、围子山；济南高新区３处，分别为来
佛山、九灵山、拖缰岭；长清区１处为双
龙山；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２处，分别为
透明峰和蝎子山；历下区、历城区和济南

高新区合建莲花山。（具体任务分工详见

附件２）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城区山

体绿化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各区政府

（含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

会，下同）负责辖区山体绿化提升和山

体公园建设。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负责统

一规划设计山体绿化提升和山体公园建

设，市国土资源局、城管局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历史遗留责任灭失破损山体和渣土治

理工作，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配合，通力

协作，确保按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严格标准，力求实效。山体绿

化提升要遵循自然规律，以生态修复为主，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做到乔、灌、

花、藤、草相结合，常绿树与落叶树混交

造林，突出 “一季一景”的景观特色，形

成多树种、多色彩、季相变化丰富、成片

有型的山体容貌景观。同时，要实行高标

准造林整地，采取修路上山、引水上山和

客土上山等措施，确保林木成活率和保存

率。客土引进可直接利用建筑弃土，减少

对耕地的破坏。山体公园建设要按照自然、

生态、野趣和节简、安全、宜游的要求，

在实施高标准绿化提升的同时兼顾休闲健

身，适度规划建设健身路径、休闲和服务

设施，努力为市民打造良好生活环境，让

广大群众共享城区山体绿化成果。

（三）规范运作，确保质量。各区政

府要统筹制定工作计划，将年度建设任务

分解落实到月，并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明

确责任人员，按月进度计划推进项目建设。

要建立规划、施工、监理、验收等全过程

管理制度，严格履行建设程序，实行市场

化运作、合同化管理、工程化造林、专业

化施工、全过程监理，确保建成精品工程。

（四）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坚持以

政府投入为主，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建立城区山体绿化多元化投入机制。各区

政府作为实施主体，要积极筹措建设资金，

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市财政列专项资

金，建立城区山体绿化提升和山体公园建

设资金 “区筹市补”机制，对历下区、市

中区、历城区和济南高新区按投资额的

５０％进行奖补，对长清区按投资额的５０％
进行补助，市级和市南部山区相关建设由

市本级承担，切实保障城区山体绿化提升

和山体公园建设三年行动顺利实施。

（五）强化督导，严格考核。市政府

有关部门要建立检查考评机制，对城区山

体绿化提升和山体公园建设三年行动进行

重点督查和跟踪督导，及时通报工作进展

情况，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落实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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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追究制度，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建设

任务的相关责任人，要按规定实施问责；

对在工程建设及管理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

纪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六）加强养护，巩固成果。各区政

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城区山体绿化

提升和山体公园的养护和维护，并建立养

护管理长效机制。要将山体绿化养护资金

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切实把城区山体

绿化成果保护好、管理好。要通过社会招

聘、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建立稳定专业

的管护队伍，有效保护好各种服务设施，

确保山体绿化成果持续发挥改善生态环

境、森林康养、健身休闲等作用。

附件：１．城区山体绿化提升年度任
务分配表 （略）

２．城区山体公园建设年度任
务分配表 （略）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任命工作人员名单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
市政府决定，任命：

肖　辉为济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列谭伟同志之后）；

刘念成为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

任 （试用期１年）；
吕　雷为济南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济南市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公室）
副巡视员；

贾立春、唐晓群为济南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巡视员；

夏彤军兼任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

张　倩为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 （试用期１年）；

马　骏为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展规划研究室主任 （试用期１年）；

罗　讯为济南市服务业办公室主任
（试用期１年）；

李荣贵为济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巡视员；

李　琦为济南市中小企业发展办公室
主任 （试用期１年）；

夏　庆为济南市物流办公室主任
（试用期１年）；

张传银为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副校长 （试用期１年）；
李越千为济南市民政局副局长 （试

用期１年）；
刘万峰为济南市民政局副巡视员；

王翠香为济南市司法局巡视员；

陈其军为济南市司法局副局长；

石　颖为济南市普法教育依法治市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试用期１年）；

侯启福为济南监狱副监狱长 （试用

期１年）；
窦进科为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济南市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

徐卫民为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巡视员；

彭　鑫为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副局
长 （试用期１年）；

吕　杰为济南市园林管理局副巡视员；
方李明为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管理

中心主任 （试用期１年）；
刘明翠为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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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金为济南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副

局长 （试用期１年）；
李学忠兼任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主任；

李　云、王树美为济南市中心医院副
院长 （试用期１年）；

丁小玲为济南市审计局巡视员；

刘东涛为济南市统计局巡视员；

赵福森为济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副巡视员；

杨　平为济南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支
队长 （试用期１年）；

方　静为济南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巡视员；

秦润胜为济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巡

视员；

王汝明为济南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副巡视员；

陈西武为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

李怀东为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

段明心为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公室巡视员；

安纪文为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

蔡廷秀为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１年）；
刘　亮为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副巡视员；

王　伟为济南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朱志恒为济南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 （试用期１年）；
安　群为济南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副巡

视员；

丁爱军为济南市史志办公室副巡视员；

孙世会为济南广播电视台台长；

迟　蕾为济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试用期１年）；

崔家新为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

石　军为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经理。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印发）

ＪＮＣＲ－２０１８－０１５０００３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 《济南市新建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

系统应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济建发 〔２０１８〕１０号

各县区、高新区建委 （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市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的监督管理，现将 《济南市新建高层建

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监督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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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新建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高层建筑太阳能

应用的监督和管理，依据 《民用建筑节

能条例》、《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山东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及验收技

术规程》ＤＢ３７／Ｔ５０６９、《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ＤＢ３７／５０２６、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济政发 〔２０１３〕１７号）等法规文件，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济南市行政区

域内１００米以下新建高层住宅和集中供应
热水的公共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的监

督管理。多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的

监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济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我市新建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

的监督和管理，对建设、设计、施工、监

理单位及施工图审查机构、太阳能生产企

业违反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相关

政策法规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惩处。长

清、章丘、高新区及各县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新建高层建筑太阳能热

水系统应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济南市新建高层建筑的太阳

能热水系统应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省

制定的规范、标准、图集和济南市的有关

规定，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当作为建筑设计

的组成部分，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第五条 太阳能热水系统组成部件的

品质、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抽检及检验

等在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规范的同时，应

满足 《济南市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

应用技术要点》（详见附件）。

第二章 规范管理

第六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规划和

方案设计时，对具备太阳能利用条件的新

建建筑，应会同设计单位合理选择太阳能

热水系统类型，并按照安全可靠、技术成

熟、实用美观的原则与建筑一体化技术设

计。所选用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符合济

南市新建高层建筑太阳能应用有关规定及

标准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完成验收后，建

设单位应当将专项验收报告报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核实，同时提供检测机构出具的检

测报告、太阳能供货和安装合同、太阳能

工程安装照片等相关验收资料。涉及设计

变更的，应提供经图审机构确认的设计变

更图纸。

第七条 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

家、省有关标准、规范、图集等有关规定

及要求，将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

进行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当作为一个

章节单独设计和说明，与建筑、结构、供

水、电气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专业同步进

行设计，做到建筑立面整体美观、管路布

局合理、协调有序，热水系统性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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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太阳能集热器与主体结构连接方

式、集热器面积、水箱容量、安装角度等

方面的设计变更时，应由原设计单位进行

变更设计，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确

认。

第八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严格按

照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标准、规范、图集

及有关规定，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

查，并提出各专业专项审查意见，对未设

计或设计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的建设工程

项目，不得出具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第九条 安装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

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和相关标准规范及有

关规定进行施工。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

前，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安装施工方案，并

进行样板工程安装，经建设、设计、监理

单位书面批准同意后方可进行全面安装施

工。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施工单位应当具

备相应的建筑业企业专项资质。

第十条 监理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

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规范实施

监理，在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中设立

太阳能热水系统监理专篇。对进入施工现

场的太阳能热水设备和配件，应当按要求

进行进场复验，合格后经监理工程师签

字，方可在建筑上安装。

第十一条 太阳能热水系统检测机构

应具有相应检测资质，应严格按照国家、

省、市有关标准、规范及相关规定进行检

测，保证检测数据科学、完整、客观、公

正，出具的检测报告应终身负责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

发现的违反本办法和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情

况，及时上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太阳能热水系统产品供货

合同应将本办法要求的品质及性能、安

装、日常维护等具体内容纳入其中。太阳

能生产企业应当负责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正

常维护与维修，太阳能热水系统整机质量

保证期不低于５年，集热器、贮水箱、支
架等主要部件设计使用年限应不少于１５
年，辅助部件设计使用年限应不少于１０
年。质保期限应自工程竣工验收后交付业

主之日起开始计算，质保期内应对太阳能

热水系统安全运行情况定期巡检，当系统

或设备出现异常和故障时，确保处理及

时，并应建立运行和维护档案。

第十三条 建设、开发单位应当在

《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及 《商品住宅质

量保证书》中明确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产

权归属、使用方法、物业管理的有关责

任。应由太阳能生产企业与业主签订维护

维修服务协议书，并注明售后服务电话及

联系人员等内容。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修改或取消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内容，不

得要求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降低或违反相

关规范和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

第三章 监督处罚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配置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该工程项目建筑节能

专项验收不予通过，并依据 《山东省民

用建筑节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由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罚。

第十六条 设计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对具备太阳能利用条件的

建筑，未按照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

化设计的，依据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第三十九条，由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

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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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未按照标

准规范和有关规定对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

计内容进行审查或不符合要求出具施工图

审查合格书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进行约谈、通报；造成严重

影响且无法改正的，施工图审查机构需负

责赔偿损失，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移

交城管执法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未按照设计和标准要求进

行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施工的，

依据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四十条，

由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进行处

罚。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

质证书。

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

节能强制性标准对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实

施监理的，或对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太

阳能设备签字同意在建筑上安装的，由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依据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第四十二条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

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条 太阳能生产企业提供的太

阳能热水系统，由于产品质量未通过实验

室产品进场复验或造成工程项目出现质量

安全问题的，将责令限期整改，并纳入诚

信评价体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３月１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１日。
适用本办法的新建项目执行节点以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文件时间为准。

市城乡建设委发布的 《关于批准

〈济南市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一体化设计

图则〉的通知》 （济建科字 〔２０１４〕５
号）、《关于下发 ＜济南市高层建筑太阳
能热水系统 （含节能替代产品）设计、

施工规范要点 ＞的通知》 （济建科字

〔２０１４〕２２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 （含节能替

代产品）应用管理的通知》 （济建科字

〔２０１６〕１５号）同时废止。

附件：《济南市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

系统应用技术要点》

附件

济南市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要点

　　一、品质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组成部件在材料、

技术条件、产品标准与检验标准除应符合

本规定要求外，应同时满足国家、省、市

有关规定和要求。

（一）产品关键部件质量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水箱容量应由设

计单位根据有关规范、标准及图集等，经

合理计算后确定。

１、平板集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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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平板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应≥
１．６

"

；

（２）内置金属流道应选用 ＴＰ２紫铜
管。集管管径≥２２ｍｍ，壁厚≥０．６ｍｍ；
排管管径≥８ｍｍ，壁厚≥０．５ｍｍ，间距≤
１２０ｍｍ；

（３）边框材质铝型材，型材壁厚≥
１．２ｍｍ。

２、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１）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应≥１．３

"

；

（２）全玻璃真空集热管：外 径
Φ３７ｍｍ，壁厚≥１．６ｍｍ；外径 Φ４７ｍｍ，
壁厚≥１．７５ｍｍ；外径 Φ５８ｍｍ，壁厚≥
１．８ｍｍ；

（３）内置金属流道应选用紫铜管，
集管管径≥１５ｍｍ，集管壁厚≥１ｍｍ；支
管管径≥８ｍｍ，支管壁厚≥０．５ｍｍ；

（４）边框材质铝型材，型材壁厚≥
１．２ｍｍ。

３、封闭式储水箱
（１）热水输出率：卧式≥６０％，立

式≥７０％；
（２）水箱容量应≥８０Ｌ；
（３）电辅助加热装置：
①应配置２ｋＷ以上的电辅助加热装

置，使用寿命应不低于３０００小时；
②电加热管应有防干烧功能。
（二）安全配置

１、电气安全
（１）产品必须有３Ｃ认证；
（２）所有电气设备及与其相连接的金

属部件应按照相关规范做永久接地处理；

（３）电源插头必须使用可靠的外置
式漏电保护装置；

（４）外凸设备系统必须做防雷处理；
（５）与太阳能热水系统相连接的其

他能源系统也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规范；

（６）辅助加热设备必须具有高温自
动保护装置，自动保护装置温度不得超过

７５℃。
２、过热超压保护
（１）当太阳能加热不可避免向用户提

供温度超过７５℃的热水时，必须在使用说
明书中注明提示用户防止烫伤的内容；

（２）必须在供水回路和集热回路中
分别设置可靠的泄压装置，并正确安装。

３、耐冻保护
防冻液冰点温度应≤－２０℃。
（三）产品标志

产品应标注以下内容：制造厂家、产

品名称、商标、产品型号、执行标准、轮

廓采光面积、贮热水箱容水量、工作压

力、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水箱内胆材料

的材质及标称厚度、电辅助加热装置额定

功率、传热介质材料名称等。

二、安装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施工及质量

验收应遵照山东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

及验收技术规程》ＤＢ３７／Ｔ５０６９等规范执
行，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图审合格的设

计施工图进行安装施工。安装前太阳能企

业应核对设计施工图纸与实物情况，确认

符合图纸中的技术性能和施工安装要求，

与施工方办理交接签字后方可进行安装。

（一）集热器安装

１、壁挂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１）太阳能集热器应安装在主体结

构预留的钢筋混凝土托板上，应按设计图

纸要求采用预埋件连接固定安装方式；

（２）当变更设计采用锚栓固定支架
或其他固定件安装方式时，应将设计变更

报图审审查通过后方可安装。应满足以下

要求：

①锚栓应采用３０４不锈钢材质，每个
连接节点不得少于２个锚栓，锚栓直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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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ｍ；
②热镀锌支架连接用角钢不得小于

Ｌ５０×５０，镀锌钢板连接件进行折弯处理
不得焊接，厚度应≥５ｍｍ；

③采用固定件连接应为３０４不锈钢材
质，厚度应≥２．５ｍｍ，连接件进行折弯处
理不得焊接，强度和耐久性应满足有关要

求，并要有防松动措施；

④根据保温层厚度选择膨胀锚栓，保
证膨胀锚栓插入混凝土墙体的部分应不小

于１００ｍｍ，应进行锚栓承载力检测，并
出具检测报告，实验测试极限值和抽样数

量依据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ＪＧＪ１４５并符合其相关规定；
⑤锚栓应选用扩底型锚栓、化学锚

栓、扭矩控制式膨胀锚栓，不得选用位移

控制式膨胀锚栓；

⑥锚栓锚固深度应从钢筋混凝土基面
算起，不应包括保温层、装饰层或抹灰层；

⑦后锚固施工不得降低建筑节能保温
性能，并做好防渗漏措施。

２、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１）集热器安装支架必须与屋面预

留的基础连接牢靠，不得破坏屋面及防

水、变形缝等；

（２）贮水箱应安装在主体结构预留
的钢筋混凝土承重墙 （梁）上；

（３）集热器、支架、贮水箱等应按
设计要求做好防雷措施。

（二）管路安装

１、壁挂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１）在满足介质的化学稳定性要求

下介质循环管应采用铜管或不锈钢波纹

管，橡塑保温厚度不应低于２５ｍｍ；
（２）冷、热媒管路道应分别单独做

保温；

（３）室内冷、热水管路道应有冷、
热水标识；

（４）阀门及管件应选用优质全铜材
质；

（５）太阳能热水系统冷、热水管路
应选用承压能力大于０．６ＭＰａ国标管道，
应按设计图纸要求对管路进行压力试验，

试验压力应不小于工作压力的１．５倍；
（６）为了建筑外立面的整洁、美观，

集热器应采用背出口或其他连接安装方

式，以达到冷、热媒管道及其他连接件不

外露效果；并应做好穿墙部位的建筑节能

保温和防渗漏措施；

（７）自然循环系统集热器和储水箱
之间的热媒管线双向长度不宜大于６米。
介质循环管路和室内冷、热媒管道在确保

使用热效果的前提下，应尽量做到横向缓

平、竖向缓直并采用管卡固定和必要的隐

蔽处理。

２、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１）水泵和附属设备管道系统应确

保接口处严密不渗漏，穿楼板和墙体处应

采取防水措施，室外及长直管段各处接

头、阀门、支架处的热桥应采取固定和保

温处理。

（２）安装完成后应进行至少三天的
试运行，当试运行中各项参数与设计吻

合，各器件设备运行正常时，方可进行太

阳能热水系统的专项验收。

三、抽检与检验要求

新建高层住宅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

用质量依据国家、山东省有关标准要求，

分三个方面进行质量监控：一是现场抽

样，实验室送检；二是现场抽样，现场检

测；三是对一、二未涉及到的内容，提供

形式检查报告。产品进场后，第三方检测

机构应在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及太阳能

企业见证下进行现场抽样、检测，太阳能

企业应提供两年内有效的产品型式检验报

告和产品供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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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内容

１、实验室进场复验
（１）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①集热器标称轮廓采光面积与实际轮

廓采光面积测量值的偏差应在±３％以内；
②吸热体涂层太阳吸收比 （ＡＭ１．５）

≥０．９２。
（２）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①集热器标称轮廓采光面积与实际轮

廓采光面积测量值的偏差应在±３％以内；
②集热器耐撞击试验每根全玻璃真空

太阳能集热管不允许损坏。

（３）封闭式储水箱
卧式封闭式储水箱的热水输出率应不

低于６０％；立式封闭式储水箱的热水输
出率应不低于７０％。

（４）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系数
（ＣＴＰ）

依据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６９６９，分离直接式
（分体单回路）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

系数应不小于０．４８；分离间接式 （分体

双回路）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系数

应不小于０．４５；闷晒式家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能效系数应不小于０．６０。
２、现场检测 （仅限于采用锚栓固定

方式）

集热器支架锚固件承载力检测：锚固

件抗拔承载力现场非破损性检验应满足设

计要求，破坏性检验应给出实测值。

３、形式检查
（１）安全配置检查
①电气安全：产品３Ｃ认证、设备接

地、漏电保护装置、支架防雷；

②过热超压：过热保护、泄压装置。
（２）安装要求检查
①管线安装：介质循环管材质、保温

材质及厚度，冷、热水标识、室内外管线

安装，供回水管路压力，冷、热媒管路裸

露情况。

②锚栓固定安装：集热器安装方式，
锚栓材质、数量，支架材质、厚度、折弯

处理等。

（二）抽样原则

１、依据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４１１的抽样方案及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５，
结合济南市实际情况进行抽样。

２、实验室复试检测按照同一工程同
一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设备每批次 ３‰
（单个项目不少于１台）的比例抽样，抽
样地点应为工程现场成品库，库存数量应

大于该项目应用产品总数的５０％。
３、集热器支架锚固件承载力应为锚

固件安装完成后的现场检测，现场非破损

性检验取每一检验批次锚固件总数的１‰
且不少于５件；现场破坏性检验取每一检
验批次锚固件总数的１‰且不少于５件。
４、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的形式检查

应为设备安装完成后的现场检查，同一工

程同一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设备按照３‰
的比例进行抽样检查。

（三）检验结论

１、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均应满
足实验室进场复验、现场检测和形式检查

的有关标准及要求，依据检测内容出具

“合格”或 “不合格”的书面结论报告，

并提供现场抽样、检验图片及检验过程中

形成的书面及电子文档资料等。

２、检测机构应当建立太阳能检测项
目电子档案，内容包含台账、委托单、原

始记录、报告和检测过程中形成的纪录、

照片等相关资料。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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